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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

装置和系统，涉及电动车技术领域领域，包括充

电桩体、充电系统和支付系统，所述充电桩体一

侧面上设置有触摸显示屏、左支撑柱和右支撑

柱；所述左支撑柱中部开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

置有充电线；所述充电系统包括控制器、显示模

块、充电预设模块和输出电源开关模块；所述支

付系统为人脸识别支付系统，所述人脸识别支付

系统包括计费模块、图像存储模块、图像采集模

块，图像匹配模块以及支付模块。采用人脸识别

支付系统，通过摄像头采集消费者人脸实时图像

与已存储的且人脸参照图像进行图像的匹配，匹

配成功后自动连接到消费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个人账户进行充电费用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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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包括充电桩体(1)、位于所述充电桩体(1)内部

的充电系统和支付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电桩体(1)固定在基座(2)上；

所述充电桩体(1)一侧面上设置有显示屏(10)、左支撑柱(11)和右支撑柱(12)，所述显

示屏(10)镶嵌于所述充电桩体(1)的一侧面上端，所述显示屏(10)为触摸显示屏；所述左支

撑柱(11)和右支撑柱(12)对称设置在所述显示屏(10)的下方；所述左支撑柱(11)中部开有

凹槽(13)，所述凹槽(13)与所述充电桩体(1)内部相连通；所述凹槽(13)内设置有充电线

(14)，所述充电线(14)一端连接有充电头(141)，所述充电头(141)可与电动车的电瓶充电

插口相配合；所述充电线(14)的另一端与电源电性相连；

所述充电系统包括控制器(80)、显示模块(81)、充电预设模块(82)和输出电源开关模

块(83)，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80)的第一输入端电性相连；

所述控制器(80)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输出电源开关模块(83)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输出

电源开关模块(83)的输出端连接有所述电源；

所述显示模块(81)的输入端与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第三输出端电性相连；所述显

示模块(81)的输出端与所述显示屏(10)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显示屏(10)的输出端与所

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可预设充电电流和充电时

间；所述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可通过点触所述显示屏(10)进行设置；

所述支付系统为人脸识别支付系统，所述人脸识别支付系统包括计费模块(90)、图像

存储模块(91)、图像采集模块(92)、图像匹配模块(93)以及支付模块(94)；所述计费模块

(90)的输入端与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第二输出端电性相连；所述计费模块(90)的输出

端与所述支付模块(94)的第一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图像存储模块(91)的输出端、所述图

像采集模块(92)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图像匹配模块(93)的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电性相

连；所述图像匹配模块(93)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支付模块(94)的第二输入端电性连接；所

述图像采集模块(92)的输入端连接有摄像头(7)，所述摄像头(7)设置在所述显示屏(10)的

上端边框中部；所述支付模块(94)的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80)的第二输入端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电系统还包括语音提醒模块(84)，所述语音提醒模块(84)的输入端与所述控制

器(80)的第二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语音提醒模块(84)的输出端连接有扬声器(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付系统还包括支付选择模块(95)，所述支付选择模块(95)的输入端与所述图像

匹配模块(93)的第二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支付选择模块(95)可选择刷卡支付或现金支

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右支撑柱(12)的外壁上设置刷卡区(121)；所述刷卡区(121)内设置有刷卡感应装

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凹槽(13)的下端设置有投币口，所述投币口包括硬币投币口(40)和纸币投币口

(4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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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充电桩体(1)上端设置顶棚(5)，所述顶棚(5)通过支架(6)固定在地面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左支撑柱(11)和所述右支撑柱(12)之间设置有间隙(15)；所述间隙(15)的宽度大

于电动车前轮的断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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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车技术领域，具体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涉及。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电动

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常出现电池没电的情况，由此一些对电动车蓄电池快速充电装置应运

而生，充电所产生的费用一般按照充电时间计费，支付方式一般采用通过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连接到支付宝或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此支付方式存在着因没带手机或手机

没电而无法支付充电费用，导致电动车无法充电。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采用人脸识别支付系统，通过图像存储模

块中存储的已绑定第三方支付账号的消费者的人脸参照图像与通过摄像头采集的消费者

的人脸实时图像进行图像的匹配，匹配成功后自动连接到消费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个人

账户进行充电费用的支付，避免因没带手机或手机没电而无法通过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连接

到支付宝账户或微信账户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方式来支付充电费用。

[0004] 本实用新型具体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统，包括充电桩体、位于所述充电桩体内部的充

电系统和支付系统；

[0006] 所述充电桩体固定在基座上；

[0007] 所述充电桩体一侧面上设置有显示屏、左支撑柱和右支撑柱，所述显示屏镶嵌于

所述充电桩体的一侧面上端，所述显示屏为触摸显示屏；所述左支撑柱和右支撑柱对称设

置在所述显示屏的下方；所述左支撑柱中部开有凹槽，所述凹槽与所述充电桩体内部相连

通；所述凹槽内设置有充电线，所述充电线一端连接有充电头，所述充电头可与电动车的电

瓶充电插口相配合；所述充电线的另一端与电源电性相连；

[0008] 所述充电系统包括控制器、显示模块、充电预设模块和输出电源开关模块，所述充

电预设模块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的第一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控制器的第一输出端

与所述输出电源开关模块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输出电源开关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有所述

电源；

[0009] 所述显示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充电预设模块的第三输出端电性相连；所述显示模

块的输出端与所述显示屏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显示屏的输出端与所述充电预设模块的

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充电预设模块可预设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所述充电电流和充电时

间可通过点触所述显示屏进行设置；

[0010] 所述支付系统为人脸识别支付系统，所述人脸识别支付系统包括计费模块、图像

存储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图像匹配模块以及支付模块；所述计费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充电

预设模块的第二输出端电性相连；所述计费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支付模块的第一输入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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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连接；所述图像存储模块的输出端、所述图像采集模块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图像匹配模

块的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图像匹配模块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支付模块

的第二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图像采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有摄像头，所述摄像头设置在所

述显示屏的上端边框中部；所述支付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的第二输入端电性连接。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充电系统还包括语音提醒模块，所述语音提醒

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控制器的第二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语音提醒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有扬

声器。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支付系统还包括支付选择模块，所述支付选择

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图像匹配模块的第二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支付选择模块可选择刷卡

支付或现金支付。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右支撑柱的外壁上设置刷卡区；所述刷卡区内

设置有刷卡感应装置。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凹槽的下端设置有投币口，所述投币口包括硬

币投币口和纸币投币口。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充电桩体上端设置顶棚，所述顶棚通过支架固

定在地面上。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所述左支撑柱和所述右支撑柱之间设置有间隙；所

述间隙的宽度大于电动车前轮的断面宽度。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8] 通过采用人脸识别支付系统，通过图像存储模块中存储的已绑定第三方支付账户

的消费者的人脸参照图像与通过摄像头采集的使用者的人脸实时图像进行图像的匹配，匹

配成功后自动连接到使用者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个人账户进行充电费用的支付，避免因没

带手机或手机没电而无法通过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连接到支付宝或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充电费用；

[0019] 同时采用现金支付和刷卡支付等辅助支付方式可在图像匹配不成功而无法支付

的情况下支付充电费用；

[0020] 通过在充电桩体上方设置顶棚可使充电桩体在下雨天时不被淋湿，保证充电桩的

正常使用；同时也保证电动车人员的安全；

[0021] 通过在左右支撑柱之间设置一定宽度的间隙，使电动车的前轮能插入间隙中，便

于电动车的停稳固定。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充电系统和人脸识别支付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充电支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注：1-充电桩体；10-显示屏；11-左支撑柱；12-右支撑柱；121-刷卡区；13-

凹槽；14-充电线；141-充电头；15-间隙；2-基座；3-扬声器；40-硬币投币口；41-纸币投币

口；5-顶棚；6-支架；7-摄像头；80-控制器；81-显示模块；82-充电预设模块；83-输出电源开

关模块；84-语音提醒模块；90-计费模块；91-图像存储模块；92-图像采集模块；93-图像匹

配模块；94-支付模块；95-支付选择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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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6]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电动车的充电支付装置和系

统，包括充电桩体1、位于所述充电桩体1内部的充电系统和支付系统；所述充电桩体1固定

在基座2上；所述充电桩体1一侧面上设置有显示屏10、左支撑柱11和右支撑柱12，所述显示

屏10镶嵌于所述充电桩体1的一侧面上端，所述显示屏1为触摸显示屏；所述左支撑柱11和

右支撑柱12对称设置在所述显示屏10的下方；所述左支撑柱11中部开有凹槽13，所述凹槽

13与所述充电桩体1内部相连通；所述凹槽13内设置有充电线14，所述充电线14一端连接有

充电头141，所述充电头141可与电动车的电瓶充电插口相配合；所述充电线14的另一端与

电源电性相连；所述充电系统包括控制器80、显示模块81、充电预设模块82和输出电源开关

模块83，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80的第一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

控制器80的第一输出端与所述输出电源开关模块83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输出电源开关

模块83的输出端连接有所述电源；所述显示模块81的输入端与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第三

输出端电性相连；所述显示模块81的输出端与所述显示屏10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显示

屏10的输出端与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的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充电预设模块82可预设充电

电流和充电时间；所述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可通过点触所述显示屏10进行设置；所述支付

系统为人脸识别支付系统，所述人脸识别支付系统包括计费模块90、图像存储模块91、图像

采集模块92、图像匹配模块93以及支付模块94；所述计费模块90的输入端与所述充电预设

模块82的第二输出端电性相连；所述计费模块90的输出端与所述支付模块94的第一输入端

电性连接；所述图像存储模块91的输出端、所述图像采集模块92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图像

匹配模块93的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电性相连；所述图像匹配模块93的第一输出端与所

述支付模块(94)的第二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图像采集模块92的输入端连接有摄像头7，所

述摄像头7设置在所述显示屏10的上端边框中部；所述支付模块94的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

80的第二输入端电性连接。当电动车的使用者把没有电的电动车停好之后，使用者可通过

点击触摸显示屏且通过充电预设模块可设置好充电电流的大小和冲电时间，再通过计费模

块根据充电时间计算出充电的费用后，人脸识别支付系统启动，通过图像采集模块的摄像

头拍摄使用者的人脸实时图像，并与图像存储模块中已存储的且已绑定第三方支付个人账

户的消费者的人脸参照图像通过图像匹配模块进行匹配，当匹配成功时，通过支付模块连

接到操作者的第三方支付个人账户进行支付。完成支付后，支付模块发出信号并传递给控

制器，控制器控制电源开始供电，使用者可拉出凹槽内的充电线，将充电线上的充电头插入

电动车的蓄电池的充电插口进行充电，当充电时间达到预设的时间时，控制器自动切断电

源供电，操作者将充电头从蓄电池的充电插口拔出并将充电线退回凹槽中，完成对电动车

的充电。通过采用人脸识别支付系统，可避免因没带手机或手机没电而无法通过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连接到支付宝账户或微信账户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方式来支付充电费用。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还包括语音提醒模块84，所述语音提醒模块84的输

入端与所述控制器80的第二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语音提醒模块84的输出端连接有扬声器

3。当电动车的充电时间达到预设的时间时，通过控制器的输出端输出完成充电的信号并传

递给语音提醒模块，并最终通过扬声器提醒充电人已完成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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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支付系统还包括支付选择模块95，所述支付选择模块95的输

入端与所述图像匹配模块93的第二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支付选择模块95可选择刷卡支付

或现金支付。在人脸识别图像匹配不成功导致无法支付的情况下可选择刷卡支付和现金支

付等其他方式来支付充电费用。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右支撑柱12的外壁上设置刷卡区121；所述刷卡区121内设置

有感应装置。通过支付卡接触刷卡区并通过刷卡区内设的感应装置感应传递到支付模块实

现充电费用的刷卡支付。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凹槽13的下端设置有投币口，所述投币口包括硬币投币口40

和纸币投币口41。可塞入纸币或硬币实现电动车充电的现金支付。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充电桩体1上端设置顶棚5，所述顶棚5通过支架6固定在地面

上。通过在充电桩体上方设置顶棚可使充电桩体在下雨天时不被淋湿，保证充电桩的正常

使用；同时也保证电动车人员的安全。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左支撑柱11和所述右支撑柱12之间设置有间隙15；所述间隙

15的宽度大于电动车前轮的断面宽度。通过在左右支撑柱之间设置一定宽度的间隙，使电

动车的前轮能插入间隙中，便于电动车的停稳固定。

[0033]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仅对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说明。但本实用新

型并不限制于以上描述具体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型进行的等同修改和替

代也都在本实用新型的范畴之中。因此，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下所作的均等

变换和修改，都涵盖在本实用新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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